附件4

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乡镇移送线索登记表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乡镇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	序号
	发现渠道
	移交部门
	移交纪委时间
	线索简要内容
	接收人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发现渠道栏填写群众举报或投诉、自身监管或执法中发现、上级交办等等。
2.乡镇于每月 23 日前向县农建中心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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